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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会议开始时间：2023年 7月 12日（周三） 

下午 14时整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3年 7月 12日 

                    至 2023年 7月 12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

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现场会议地点：上海天诚大酒店 8 楼第二会议室 

               （上海市徐家汇路 58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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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第一项议案属于关联交易，故需请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国家电力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国家电力投资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在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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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议  程 
 

大会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宣布计票人、监票人名单。 

一、审议关于公司与国家电投香港财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二、审议关于公司选举董事的议案； 

三、股东发言及回答股东提问； 

四、投票表决议案； 

五、宣布现场投票汇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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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与国家电投香港财资管理有限公

司签订《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所属子公司上海电力能源

发展（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公司”）拟与国家电

投香港财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资公司”）发生存款、

贷款、结算等业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号——交易与

关联交易》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与关联人发生涉及财资公

司的关联交易应当签订金融服务框架协议，具体内容汇报如

下： 

一、 关联方基本情况 

财资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于 2017年 8 月 10 日在香港挂牌成立，目前

注册资本金为 1.2 亿美元。经营范围包括：集团境外资金监

管、资金归集、代收代付、融资、信用担保、汇款、投资、

利率汇率风险管理、顾问咨询等香港特区政府《2016 年税务

（修订）（第 2号）条例》所规定的财资中心业务范围。 

二、 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 签署双方 

甲方：香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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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财资公司 

(二) 金融服务内容 

财资公司在符合香港当地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要求的前 

提下向香港公司及旗下附属公司提供以下金融服务： 

1. 资金存款服务 

甲方及旗下附属公司在乙方开立存款账户，并本着存取 

自由的原则，将资金存入在乙方开立的存款账户。 

2. 结算服务 

乙方根据甲方及旗下附属公司的指令为甲方及旗下附属

公司提供付款服务和收款服务，以及其他与结算业务相关的

辅助服务。 

3. 融资服务 

乙方按照一般商业条款或更佳条款向甲方及旗下附属 

公司提供融资等信贷服务。 

4. 中间业务及其他金融服务 

乙方向甲方及旗下附属公司提供信用担保、外汇风险管

理、国际碳资产认证咨询服务、国际碳资产代客交易服务、

碳金融服务、顾问咨询等其他金融服务业务。 

(三) 交易定价政策 

1. 甲方及旗下附属公司在乙方处存放的资金利率不低 

于同期甲方及旗下附属公司在当地其他主要商业银行获得

的同类存款利率。 在此基础上，存放规模超过 1000 万美元

（折合）且存放期限超过一个月的资金部分，乙方将给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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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利率上浮。 

2. 甲方及旗下附属公司在乙方办理的代收代付及结算 

业务而向乙方支付的手续费不高于当地主要商业银行代收

代付及结算业务手续费，并根据达到的结算业务量给予一定

的优惠。 

3. 甲方及旗下附属公司在乙方办理的融资业务价格，应 

不高于同期在当地其他主要商业银行可获得的同类融资利

率。 

4. 乙方向甲方及旗下附属公司收取的中间业务及其他 

金融服务费用应符合当地其他主要金融机构服务规定的收

费标准，且不高于甲方及旗下附属公司同期在当地金融机构

办理同等业务的收费标准和乙方向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其他成员公司就同期同等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四) 交易的预计额度和类别 

香港公司按下述交易预计额度与财资公司进行日常关

联交易，具体交易预计额度如下: 

关联人 关联交易类别 预计金额 

国家电投集团财

资有限公司 

日最高存款 
2023 年及协议期内不超过 2 亿等值美

元。 

贷款额度 
2023 年不超过 100 亿元等值人民币，

协议期内不超过 500亿元等值人民币。 

中间业务及其他金融

服务 

协议期内不超过 2000 万元等值人民

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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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并经过相关法律程序后生效，有效期 

三年。 

(六) 争议的解决 

凡因本合同所引起的或与之相关的任何争议､ 纠纷､

分歧或索赔，包括合同的存在､ 效力､ 解释､ 履行､ 违反或

终止，或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之相关的任何非合同性争议，

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提交由香港国际仲裁

中心管理的仲裁，并按照提交仲裁通知时有效的《香港国际

仲裁中心机构仲裁规则》最终解决，仲裁地应为香港。 

三、 提请审议的事项 

公司所属子公司香港公司拟与财资公司签订《金融服务

框架协议》暨发生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日常生产经营需要，

有利于降低资金成本，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与财资公司签

订《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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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选举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经公司控股股东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推荐，粟刚

先生、黄国芳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聂毅涛

先生、柳杨先生因工作调动，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董事

候选人基本情况如下： 

粟刚先生，48 岁，大学本科学历，现任国家电力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专职董事。曾任五凌公司人力资源部副部长、新

疆区域子公司总经理、新疆分公司总经理、党总支书记，五

凌电力有限公司计划发展部部长、规划发展部部长，国家电

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党委副

书记、党委书记。 

黄国芳女士，51岁，硕士研究生学历，副译审，现任国

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专职董事。曾任中国电力投资集团

公司海外事业部项目管理处副处长、外事管理处处长，国际

业务部商务协调处处长、副主任，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国

际业务部副主任、副总经理，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国

际业务部副主任，国家电投集团云南国际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伊江上游水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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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积投票方式选举董事操作细则 

 

股东大会选举两名以上的董事时，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的每一股份都拥有

与应选董事总人数相等的投票权，股东既可以把所有的投票权集中选举一人，也

可以分散选举数人，其操作细则如下： 

一、选举董事前，董事会秘书应向股东详细解释累积投票制度的具体内容和

投票规则。 

二、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时，股东持有的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总人数相

等的表决票数，即股东在选举董事时所持有的全部表决票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

份数乘以应选董事总人数之积。 

三、股东大会在选举董事时，应对董事候选人逐个进行表决。股东可以将其

持有的表决票数集中选举一人，也可以分散选举数人。但股东对各董事候选人累

计投出的表决票数不得超过其所持有的全部表决票数。如果股东累计投出的表决

票数超过了该股东所合法拥有的全部表决票数，则该股东的投票无效，视为放弃

表决权。如果股东累计投出的表决票数不超过该股东所合法拥有的全部表决票数，

则该股东的投票有效，差额部分视为放弃表决权。 

四、董事候选人所获得的同意票数超过出席股东大会所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的二分之一且同意票数超过反对票数者，为中选

董事候选人。如果在股东大会上中选的董事候选人人数超过应选董事人数，则由

获得同意票数多者当选为董事（但如获得同意票数较少的中选候选人的同意票数

相等，且该等候选人当选将导致当选人数超出应选董事人数，则视为该等候选人

未中选）；如果在股东大会上中选的董事不足应选董事人数，则应就所缺名额对

未中选的董事候选人进行新一轮投票，直至选出全部应选董事为止。 

五、股东大会根据前述第四项规定进行新一轮的董事选举投票时，应当根据

每轮选举中应选董事人数重新计算股东的累积表决票数。 


